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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備用供應商資料庫》章程 
 
 

1 簡介 

為使公共採購的諮詢標更公平及更公開地進行，本局於 2010 年推出

“公共採購諮詢標系統化制度”(現更改為《備用供應商資料庫》)，公開廣

泛地徵集各類物品及服務的供應商。 

經評審符合資格的供應商將被登錄在本局供應商資料庫，參與電腦

抽籤，被抽中的供應商將收到公函/傳真通知，按照本局要求對相關物品

或服務提交報價。 

《備用供應商資料庫》僅適用於經五月十五日第 30/89/M 號法令修訂

的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/84/M 號法令第八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規定，向本

地區 3 間或以上的供應商進行物品及服務直接詢價，進行採購之情況。 

 
 

2 申請手續及所需資料 

有意加入本局《備用供應商資料庫》的供應商須填寫申請表，連同以

下 4 份文件一併提交： 

1. 倘申請者為公司，須提交最近三個月由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之

商業登記證明書影印本，個人企業主倘有上述商業登記證明書亦

應主動提交； 

2. 財政局發出的最新年度營業税-徵稅憑單(M/8 格式)影印本及/或開

業/更改申報表(M/1 格式)影印本； 

3. 所有股東的身份證影印本； 

4. 澳門幣銀行存摺/月結單影印本(只須提供開戶名稱及帳號之頁

面，銀行帳戶名稱須與商號/公司名稱一致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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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遞交申請表及上述 4 份文件外，供應商可提交對資格申請

有利的補充文件。(例如公司簡介、專門技術及人員、產品介

紹等)； 

 申請表應由合法代表簽名及/或蓋上公司印章。 

 
 

3 提交申請 

1 本局《備用供應商資料庫》不設申請期限； 

2 填妥申請表連同必須提交之文件放入信封內，親臨或郵寄至社會工

作局(澳門西墳馬路 6 號，信封面寫明“申請加入備用供應商資料

庫”)，或親臨政府綜合服務大樓(澳門黑沙環新街 52 號)； 

3 申請表內的個人資料僅作為《備用供應商資料庫》之用途，絕對保

密，不另發還； 

4 查詢：朱先生：83997159，劉小姐：83997113。 

 
 

4 資格評審 

1 評審委員會根據供應商提交的文件作資格評審； 

2 每年 3 月 15 日、6 月 15 日、9 月 15 日及 12 月 15 日或之前提交

申請且文件齊備之供應商，可於當季完成審批； 

3 通過資格審批的供應商可獲安排於下一季度起參與電腦抽籤； 

4 每季結束 3 天前到本局網頁(www.ias.gov.mo)查詢評審結果。 

5 成為本局的備用供應商無須每年申請續期。 

 
 

5 違反規定之罰則 

5.1 出現以下情況之獲接納的供應商即時取消資格(註)： 

1. 違反本局《備用供應商資料庫》之「廉潔誠信」條款，以及第

19/2009 號法律《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》的規定； 

2. 被確定屬供應商之責任而被本局單方面解除合同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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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

 

被取消資格的供應商，倘有意恢復資格，必須重新申請。經本

局資格評審委員會審視並確定供應商已具備完善的機制、有誠

意及能力改善以往不良的紀錄，獲核准後方可再成為本局備用

供應商。 

 

5.2 獲接納的供應商在相應的貨品/服務類別無故或拒絕不交報價，其

罰則如下： 

1 6個月內累積達3次沒有充份理由不交報價單，可能會被除名(視

乎情節的輕重作考慮)； 

2 6個月內累積2次拒絕接收本局發出的詢價函，可能會被除名。 

 
 

6 異議 

對資格評審及取消資格之決定，利害關係人可自獲通知日起計 10 個

工作日內向本局提出異議。 

 
 

7 資料更新 

倘獲接納的供應商退出本局《備用供應商資料庫》、更新個人企業

主/公司資料、聯絡方式或銀行帳戶資料，可到本局網頁(www.ias.gov.mo)

下載資料更新表，填妥後連同相關文件影印本放入信封內，親臨或郵寄至

社會工作局(澳門西墳馬路 6 號，信封面寫明“更新備用供應商資料庫資

料”)、或親臨政府綜合服務大樓(澳門黑沙環新街 52 號)。 

 
 

8 補充說明 

倘發現任何擾亂正常競標的行為或協議，且有充分跡象推定供應商

之間存在圍標的現象，本局有權不作判給，並依法向獲接納的供應商追

究責任。 


